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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改革六十年：“三农”问题的由来 之一：历史上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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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改革就是指“把事物中

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1]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

农村的改革并非起步于1978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应该从1947年10月中共中

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算起。因为从这部土地法大纲开始，中国的农

村彻底推翻了原有的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中国的

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又会是什

么呢？倘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我国的农村改革是伴随着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

土地改革而开始的，其中虽然出现了许多挫折和反复，但一直没有停歇过，到

现在已经进行了整整60年了！而起步于1978年的大包干只不过是我们公开宣布

的并且体现了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原则的一个新的改革过程的开始而已。 

即便我们不从60年前而从1978年算起，我们的进行了快30年的农村改革也

算得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事业了。可是，人们发现，这场旷日持久的改革迄今

依然没有尽头。因为改到今天，我国的现状却是：农业依然是最薄弱的产业，

农村依然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农民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收入依然微薄，而

政治权益的缺乏使得他们很难保障自身的经济权益。与此同时，我们的形成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城乡之间的差距却仍然在这个新世纪无情地扩大，而我们现

在依然在一个接一个地推出农村各种改革试验。对此，人们无疑会问：我们为

什么要没完没了地推行农村改革呢？什么才是我们的这场已经进行了足足六十

年的农村改革的真正的目标呢？或者说，我们的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究竟在哪

里？要回答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还得从历史上的改革目标说起。 

在汉语中，方向即指前进的目标。因此所谓改革的目标也就是指改革的方

向。平心而论，不管是谁，要想回避历史以回答上述什么是农村改革目标或方

向等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并非那么容易。我们之所以不能回避历史，是因为这些

问题的答案其实都隐藏在历史之中。只要我们采用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文过饰非

或为尊者讳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曾经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那

些改革事件和历程，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难事。本节拟从建国初期的农村

改革历史开始进行必要的回顾与分析，以看看我国的历次农村改革到底确定了

哪些目标以及为这些目标的是如何实现的。 

在建国前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中就建国后农林渔牧业的发展目标提出，“在一切已澈底（原文用词如此——

作者注）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

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



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

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除此之外，共同纲领还有以

下的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2] 显然，《共同纲领》指出建国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目标或叫中心任务就是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并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中央在实行土地改革后的第二年，首次就农村合

作化问题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这份有关农村

改革的决议中，中央提出，“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

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

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3] 

根据这个决议，这次的农村劳动互助改革是试图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

农业合作经济。这一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农业合作化，亦称农业集体化。应

该说，中共中央的这份决议与《共同纲领》原则一致，理念相通，也符合当时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时我们在农村推行的集体化改革还是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

集体化，其性质是双重的，即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加上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

制度。如果要问它姓社还是姓资，可以说，这时的集体化既姓社，也姓资。因

为仔细分析，这个合作化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

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

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加上“共同劳动”，并且“实行计工取酬，按劳

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之类的带有公有制色彩的分配方式，因此，土地

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化也就同时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4] 

这时的合作化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劳动互

助；无论新老解放区都是最大量存在的。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互助组，其中一

部分开始实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相结合；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和技术分工，

还购置了一部分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这类形式最初占少

数，但后来逐步增多。根据当时的官方数据，以上两种形式的互助组织所包括

的农民，在华北地区已发展到占全体农民的60%，而在东北老解放区农村则达到

了70%。[5] 客观地说，这两种类型的农业合作都属于合作社雏形，因为它虽然

还没有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但已经具有了合作社的自主和自助的特征。 

可以说，如果后来我们不是以所谓意识形态目的，即以所谓两条道路的斗

争作为是次合作化改革的指南，而是真正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在合作化过

程中逐步推行国际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做法，中国的农业将很可能走上与后来

的以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完全不同的土地私有而分配公有的具有混合

性质的社会主义道路。也许，现在的困扰我们几十年的所谓“三农”问题将不

会出现。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历史不能复制。 

是次农村合作化改革还有第三种形式，即是建立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也就土地合作社。这种形式包括了第二种形式中的特点，也将农

业与副业的结合起来，有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计划性和技术的分工，有些或多或

少的共同使用的改良农具和公有财产，等等。这种合作化方式“因为有了某些

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或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

地，就引起了在生产上统一土地使用的要求。这还是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



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用土地入股同样地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并可以根

据自愿的原则退股。”[6]  

合作化初期的土地入股与现今重庆等地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改革试

验相比，其相同的地方都是用土地入股，但前者入股是基于土地私有制，而后

者则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仅仅是以并非靠得住的土地使用权入股。这是

最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区别所在。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时还可以根据自

愿原则随时退股。现在，有学者很看重这一条，并将我国后来合作化失败的重

要原因之一归因于强制入社，且不能自由退社。[7] 在合作化初期，根据上述

的自愿原则，土地的确是既可以入股，也可以退股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

见。可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合作化初期还是得到一定尊重的。 

我们在那时的农村合作化改革的发展目标也比较明确，就是这份决议中所

说的“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

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

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

的销场”。[8] 这时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改革的发展目标与《共同纲领》提出

的“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

合作”，“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的农业发展目标还是一脉相

承的。可见，当时推行的合作化改革措施尽管也有部分意识形态的政治动机在

里面，但比较符合实际，显得较为理性，也体现出决策者的自信与大度。所

以，这个决议也没有像后来那样试图动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之。 

但是仅仅过了两年，到了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决议》。这时，情况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决议里明显看出，意

识形态的东西已开始占据并主导了决策者的头脑，致使是次农业合作化改革虽

然也说了“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

生活”这样的话语，但其提出的合作化改革的发展目标，却是要“逐步实现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将其确定为“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10] 当作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图腾并被当作合作化改革的奋

斗目标时，农民的利益就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近乎于完全政治目的的发展目标，该决议指出，“根据

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

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

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

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1]不仅如此，决议还要求全党“把互助合作运

动纳入党中央所指出的正确的轨道，有计划地逐步地完成改造小农经济的工

作，使农业在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下，配合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胜利

地过渡到全国的社会主义时代。”[12]这些充满了意识形态政治目的的改革目

标表明，这时的我国农村合作化改革已经撇开了自主和互助等合作社原则，使

得原本为发展农业经济以及为农民谋利益的合作化逐步地成为我们某些领导人

实现其狂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一种试验了。 

为了达致上述政治目标，我们甚至不惜让农业这个第一产业也要“在社会

主义工业的领导下”，配合其发展。农业成了陪工业这个太子读书的角色。再



 

加上1953年推出的以固定价格征购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1955年先后推行

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13]至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城

乡二元结构的理论根据最终确立了。农业被工业绑架，农民的土地被收归集体

所有，农村则成为城市的附庸。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此出现。 

为了加快推行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的的农业合作化改革，1955年中

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认为土地改革“主要是农民

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要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新的革命阶段则

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就是关于发

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农民问题

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为此，该决议决定，要“彻底地批判这种右倾机会主

义”，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14] 在这种政治权力

的强行推动下，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改革的确取得了表面上的成绩。会后，农业

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６．３％，其中参加高级社的达

总到农户总数的８７．８％，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

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5] 

不仅如此，到了推行合作化改革的后期，即1957年，全国农民的土地几乎

全部被带有强制性地入股到高级合作社里，自愿入股与自由退股的原则已成为

不必要的政治遮羞布，可有可无了。因为此时农民再想退社已经成为政治问

题，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为了更好地与所谓农副产品投机商进行斗争，1957

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

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将几乎所有农副产品，包括:烤烟、黄洋

麻、苎麻、大麻、甘蔗、家蚕茧（包括土丝）、茶叶、生猪、羊毛（包括羊

绒）、牛皮及其他重要皮张、土糖、土纸、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

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大麻、甘草、当

归、川芎等38种重要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若干渔业集中产区供应

出口和大城市的水产品等等，全部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16] 

几乎所有农副产品的价格因统购统销而被固定下来，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又丧

失了最后一点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并逐步得到加强，国家还加强了对农村市

场的管理，在农村流通领域以国有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为主（国有的合

作社也是我国合作化改革的一个绝无仅有的特色），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调

节。从此，随着我国土地私有制的被消灭以及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最终确

立，真正意义上的农副产品市场经济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几年前推出的以意识

形态政治斗争为目标的农业合作化改革终于在1958年出现的“一大二公”的人

民公社社的旗帜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由于合作化前期农村土地还是实行的私有化，尽管后期土地被收归

集体所有，但当初被土地改革解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还在惯性的轨道上持续地

但却是越来越弱地发挥着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再加上国家强制力的推动

作用，这次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影响还没

有完全显现出来，甚至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5％，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1950亿公

斤，比1952年增长19％。[17] 按照当时人口计算，人均粮食产量比五年前的

 



1952年增加了大约60斤左右。[18] 不过，与土改后的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

年三年增长48.4％相比，势头已经明显衰减下来了。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

我国土地改革后所解放的农业生产力对农业发展的爆发性促进作用开始消退。 

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任何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改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农业合作化改革就是如此。在当时的决策者认为自己的改革已经实现了既定的

改革目标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时，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其实已经在

所谓的胜利的欢呼声中酝酿成熟了。但是这些改革的决策者们还沉浸在由周围

逐步加大的浮夸的数据搭建成的伟大成就之中。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又乘胜推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仅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满足

不了当时的决策者的想尽快过渡到所谓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的迫切的

要求了。该决议认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

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

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

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

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虚假的成绩和抽象的

意识形态终于模糊并缩小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盲目

崇拜则将自己陷入自大狂的旋涡中而难以自拔。 

该决议还以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口吻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

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

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

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

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

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

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

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

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

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决议最后自豪地说，“建立人民公社首先

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

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

途径。” 

可是严酷的事实是，历史的发展与我们自己所想象并公开宣传的截然相

反。几年之后，加快过渡的全民所有制并没有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

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相反却更加

巨大了。而且，被我们寄托了无数美好意识形态理想的人民公社也并没有让我

国的“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相反，浩劫般的大饥荒很快就来临了。 

由此可见，这次农村人民公社化改革的所有的发展目标都是从自己的意识

形态中抽象出来的虚幻的东西，都是在自我地宣传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

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理想主义的梦想成为了改革的最

终目标，而原有发展经济、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民生和民权的目标则被淹没

在因理想成为现实而在臆造和浮夸中涌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虚假的财富之中。



在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均会作为政治对手被打倒的强权政治下，无论何种改

革，也无论看起来是多么地艰巨和困难，它的成功也都不会再有任何悬念了。

人民公社化就是这样一种充满了狂热理想和无数幻想的改革。1958年8月份发布

的决议，仅仅过了两个月，“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

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被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

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

化。”[17] 当然，没过多少时间，灾难也以几乎同样的深度与广度降临了，而

且持续的时间则更长了——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 

在冷静地分析并总结了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段农村改革的历史的经

验教训之后，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我们在土地改革后推行的历

次农村改革中越来越将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遵循《共同纲领》的指导原

则将发展农村经济和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作为改革的目标，我们的农村改革必

然因失去方向而归于失败。我认为，这个结论对于评估和分析我们现今的农村

改革也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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